
1 

 

证券代码：600255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梦舟股份           编号：2018-071 

 

安徽梦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控制权变更事项的二次问

询函的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 

2018 年 10 月 12 日，安徽梦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收

到上海证券交易所（以下简称“上交所”）下发的《关于对安徽梦舟实业股份有

限公司控制权变更事项的二次问询函》（上证公函【2018】2555 号，以下简称

“《二次问询函》”），具体内容如下： 

“经审阅你公司提交的回复及相关公告，现有如下问题需要你公司向相关方

核实，并作进一步说明和补充披露： 

1.回复披露，冯青青及相关股东将提请公司董事会、股东大会审议豁免继续

履行前期不转让控制权与增持股份的承诺。请补充披露：（1）上述豁免事项能

否适用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》的相关规定；（2）无论是否适用，在未履

行相关决策程序的情况下，先行完成控制权变更事宜的工商登记，是否存在明显

的违规情形；（3）如豁免上述承诺的议案未能通过股东大会，相关主体拟如何

解决或消除本次违规变更控制权行为的后果；（4）根据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

号》相关规定，如原实际控制人承诺的相关事项未履行完毕，相关承诺义务应予

以履行或由收购人予以承接。请李瑞金明确是否承接冯青青不减持与增持股份的

承诺。请律师逐项发表明确意见。 

2.回复披露，冯青青此次转让控制权的主要原因为，红鹫公司以持有的船山

文化股权为向大通资管的借款提供质押担保，到期无法偿还借款。请补充披露：

（1）上述借款的金额、期限、利率等基本情况；（2）上述借款的主要用途，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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否达到预期使用状态或实现预期投资收益，在进行借款时是否充分考虑自身清偿

能力及对公司控制权稳定的影响。请律师发表明确意见。 

3.回复披露，迫于资金压力，船山文化未能完成前期增持计划。请结合船山

文化初次披露增持计划时及延期履行时的资金情况、增持所需资金情况，分析说

明增持计划是否合理审慎。请律师发表明确意见。 

4. 权益变动报告书披露，李瑞金用于本次控制权转让的资金来源于自有和

自筹资金。请补充披露：（1）自有资金与自筹资金的金额与占比情况；（2）如

存在自筹资金，补充披露自筹资金的利率、期限、担保等信息。请律师发表明确

意见。 

5. 权益变动报告书披露，李瑞金对于未来增减持股份、公司业务方向调整

等事项，多使用“不排除”“暂无”等字眼。鉴于该事项对于公司控制权与生产

经营稳定影响重大，为明确投资者预期，请公司向相关方核实，予以进一步明确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向相关方核实并书面回复我部，并于 2018 年 10 月 

19 日之前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” 

目前，公司正在积极督促相关各方按照《二次问询函》的要求进行进一步说

明和补充披露，并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日报》、

《证券时报》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，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

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安徽梦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8年10月13日 

 


